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109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投選一字第1093150102號 
 

 

主旨：公告南投縣信義鄉第21屆東埔村村長伍金豎罷免案之投票日

期、投票起、止時間、投票地點、罷免理由書、答辯書、罷

免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止時間等事

項。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85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50條。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一)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9日（星期六） 

(二) 投票時間：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三) 投票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東埔國小（南投縣信義

鄉東埔村5鄰開高巷63號）。 

二、罷免理由書： 

提議人之領銜人伍木松先生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 

    提出罷免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村長伍金豎一案，茲依照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之規定，列舉罷免理由如下： 

沿起：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分別為六個鄰第一鄰(老東埔)區，

二、五鄰(依勞善)區，三鄰(瓦啦娜)區，四鄰區漢人區伐木後

裔，六鄰(涵碧蘭)區而這些地名都有他的歷史典故。 

以老東埔一鄰部落日制時期為便利管理，將布農族祖先從(沙

里仙)祖居地及(樂樂)溫泉最遠(瓦拉米)強制集居老東埔一鄰

此區為全國原民部落最大的鄰，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實行地方自

治，村長指派鄰長是村長理當的權利，但過去一鄰部落六十年

 



來前輩皆由部落傳統潛規則用選舉產生鄰長。 

七十二年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把東埔一鄰部落列為國家公園管理

區域內一般管制區，東埔村六鄰中，只有第一鄰受限國家公園

土地開發建物採取土地利用的限制，國家公園法三十年實施同

時也保住了第一鄰部落租居地沙里仙傳統領域也留下父子斷崖

邊的樂樂温泉區，新科村長伍金豎為了計劃發展第一鄰部落，

私自找非本鄕的漢人議員及非原民代表村長去勘查路線開發道

路進入祖居地，計劃將祖先留下來樂樂溫泉拉到東埔分享給旅

遊業者及不同村（非原村）一手遮天未經部落戶長會議自行決

定，九月十一曰透過部落會議主席，邀請國家公園、鄕公所相

關單位列席會議地點第一鄰(活動中心)，由村長主導會議變稱

東埔村民大會，會議中沒有議程表沒有議題沒有程序紙本參考

雜亂無序，村長又召集與一鄰區外鄰毫無關係的二至六鄰住

戶，藉機利用舉手表決強勢讚成村長的纜車計畫案，不料一鄰

部落全數反對該項的計劃，原因未經部落戶長會議，完全由村

長自行決議，原有傳統部落戶長選舉產生的鄰長(伍順良)之意

見認為維護部落傳統文化生態資源是應該的，也反對村長強烈

粗暴要求通過，未知村長十月十一日秋後算帳，村長利用網路

雲端大肆外宣Po出撤換鄰長，有故意之嫌有辱鄰長家族又指摘

鄰長不配合村長指令，引發部落耆老、長老們及教會弟兄姐妹

們的反彈，村長擴張權利自耍權威愚昧予取予求於每年國家公

園管理處提撥二十萬元回饋金給一鄰東光教會的聖誕節活動經

費村長私自至國家公園要求經費由村長主導。 

村民眾觀村長當任以來村民所看到是常常看到一行人與旅遊業

老闆喝酒，到公所公出會議，回到部落也是醉醺醺的。 

南投縣有三點五億前瞻計劃 落實東埔村改善溫泉與道路交通

路線建設，結果規劃建設全是旅遊温泉業者範圍，沒有一個規

劃設計到原住民部落，設身主人東埔村長應該要為部落積極爭

取建設，村長從未為部落爭取三點五億尋求經費規劃，還意圖

引進財團開發破壞我們東埔最後的後花園秘境，部落人無法接

受村長対部落發展未取得部落共識為所欲為全然不滿，利用選

舉罷免法策略醞釀串聯各部落家族社團及出外工作的年輕人將

號召回部落罷免無能的村長伍金豎，部落已在罷免行動就序

中。 

罷免理由！ 



(一) 原東埔村行政區域原由第六鄰沿著(陳有蘭溪)對面山(沙

里仙段)至(塔塔加鞍部)下東埔伍氏家族祖居地，結果怎

麼變成同富村的行政區域，原沙里仙段是原住民傳統領

域，東埔村對面整個領域都是原保地...東埔村民屢次要

求收回傳統領域，回復東埔村行政區域，村長採取消極

態度不處理亳無疑問的沒有意圖意願要回行政區域。 

(二) 東埔村公墓70年了部落習俗土葬，墓地越來越限縮週邊

預劃的墓地被非原民承租二十年種植茶業，如今原租人

又轉讓非原民承租續種茶業，業已觸法原開法漢人承租

不得轉讓，部落原將墓地規劃墓園公園化停車場等，部

落要求該地原保地墓地不要再續租漢人，村長依舊不處

理。 

(三) 村長私自邀請非原住民議員到沙里仙勘查要開通道路經

過祖居通往(塔塔加鞍部)，引財團到部落設纜車規劃，

部落為了守護最後的後花園反對村長意圖，破壞生態環

境。 

(四) 東埔一鄰後花園樂樂溫泉村長意圖透過公部門開發引出

溫泉水分享到非原村落及溫泉旅館，沒有經部落協商決

議擅自規劃。 

(五) 縣府有三點五億前瞻計劃規劃建設東埔村，最後東埔村

原住民部落都未分配到建設，六個鄰幾碼各一仟萬加起

來六仟萬已經足夠給部落建設，村長從未部落爭取放任

給飯店業者主導。 

(六) 綜上述村長為了主導部落發展從來不與各鄰長協商或意

見交流，也從未聆聽戶長會議決議，不從者就撤換，雖

然村長有如此權利指派鄰長，但當初選舉鄰長是村長主

持，堅持用選舉而產生現任鄰長自認我是部落用選票得

到的殊榮，沒有薪水，也未拿到政府一分一毫完全是公

益，為了守護最後的後花園，寧願選擇站在部落反對村

長的指令罷免村長守護後花園。 

三、答辯書： 

被罷免人南投縣信義鄉第21屆東埔村村長伍金豎提出之答辯書

如下： 

    為提議人伍木松君提出罷免本人信義鄉東埔村村長職務一

案，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84條之規定，提出答辯如



下： 

(一) 原東埔村行政區域原由第六鄰沿著(陳有蘭溪)對面山(沙

里仙段)至(塔塔加鞍部)下東埔伍氏家族祖居地，結果怎

變成同富村的行政區域，原沙里仙段是原住民傳統領

域，東埔村對面整個領域都是原保地，東埔村民屢次要

求收回傳統領域，回復東埔村行政區域，村長採取消極

態度不處理毫無疑問的沒有意願意回行政區域。 

答辯內容如下： 

    南投縣村里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第一條 本自治條

例依地方制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第二條 村

（里）、鄰之編組及調整由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

公所)擬訂計畫，經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報南

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之。爰此，依前述規定

信義鄉各村行政區域劃定與調整之權責管理機關，由信

義鄉公所擬定計畫經信義鄉民代表會通過，提報南投縣

政府核定之。顯已確定行政區的調整非村長職務權限所

能及。猶如久美部落與望美部落分村為例，行政區域調

整仍須具備環境、人口、管理等相當限制條件始得提案

變更之。綜上所述，罷免理由一不足信，且顯為特定人

意圖歪曲事實，造謠誹謗，敗壞本人名譽，如此羅織罪

名混淆視聽，其行為極不可取且為民主表現嚴重錯誤之

示範。 

(二) 東埔村公墓70年了部落習俗土葬，墓地越來越限縮週邊

預劃的墓地被非原民承租二十年種植茶葉，如今原租人

又轉讓非原民承租續種茶葉，業已觸法原開法漢人承租

不得轉讓，部落原將墓地規劃墓園公園化停車場等，部

落要求該地原保地墓地不要再續租漢人，村長依舊不處

理。 

答辯內容如下：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

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有關農業事項，中央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同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 

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 

第6條；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設置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 

1、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糾紛之調查及調處事項。 

2、原住民保留地無償取得所有權、分配、收回之審查 

      事項。 

3、申請租用、無償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事項。 

4、申請撥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事項。 

5、原住民保留地分配土地補償之協議事項。 

前項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之委員，應有

五分之四為原住民；其設置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申請案應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

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者，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

理後一個月內送請該會審查，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

查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審查完竣，並提出審查意見。但

鄉（鎮、市、區）公所及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必要時，審查期間各得延長一個月。屆期未提出

者，由鄉（鎮、市、區）公所逕行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 

鄉（鎮、市、區）公所應將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事項

之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紀錄，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28條；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

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 

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

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

每戶不得超過零點零三公頃。 

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 (鎮、市、區) 內設

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 (鎮、市、區) 內依法得為建築

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

得超過零點零三公頃。 

第29條；前條租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不得轉租或由他人

受讓其權利。違反前項規定者，應終止租約收回土地。 



參酌前述條文規定，原住民保留地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且舉凡原住民保留之地登記使用，管理

處分之許可行為之相關規定，均已明訂於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又土地所有權是以土地為其標的物，它

是土地所有人獨占性地支配其所有的土地的權利。土地

所有人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可以對其所有的土地進行占

有、使用、收益、處分，並可排除他人的干涉。民法765

條、767條規定亦可參酌。其罷免理由指摘村長即本人謂

依舊不處理，惟村長除法定職務工作以外享有之權利及

負擔之義務與一般村民無異，何來侵害他人權利付予阻

卻違法之法律地位，實為因果謬誤捏造不實指控，試圖

破壞村民對本人觀感塑造對立情緒，推倒部落和諧，利

於少數人以累積罷免村長聲量知名，行滿足個人攻擊他

人私慾之實。 

(三) 村長私自邀請非原住民議員到沙里仙勘查要開通道路經

過祖居地通往(塔塔加鞍部)，引財團到部落設纜車規

劃，部落為了守護最後的花園反對村長意圖，破壞生態

環境。 

答辯內容如下： 

    促參法的立法與推動，充分展現政府再造的創新精

神，摒除傳統政府興辦公共建設可能遭致「與民爭利」

的質疑，從「為民興利」的角度，開放民間共同參與開

發國家資源。援用促參法的精神，設想於保有原住民文

化、既有生態環境條件下，創造部落多元發展，以期改

善部落經濟環境、利於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原創之推廣。

況且所謂規劃僅及於構想之評估，未有任何實質計畫行

為。設身處地時時為村民及地方的未來發展憂心，卻換

來特定人士作為罷免村長的理由，持平以待，於心何

忍，為此施予謾罵與汙衊之人其心可議。 

(四) 東埔一鄰後花園樂樂溫泉村長意圖透過公部門開發引出

溫泉水分享到非原村部落及溫泉旅館，沒有經部落協商

決議擅自規劃。 

答辯內容如下： 

    樂樂谷溫泉地理位置，係處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

其範圍內因公共需要或私人事務從事之任何行為，均受



國家公園管理法之約束，申請許可始得為之。 

另南投縣溫泉自治管理條例第34條；本縣溫泉區內原住

民保留地，本府得根據發展條件及土地利用特性，規劃

訂定各項開發、利用及保育計畫。前項開發、利用及保

育計畫，得採合作、共同、或委託經營方式辦理。溫泉

法第4條第1項明文，溫泉為國家天然資源，不因人民取

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基此，溫泉水資源為地方人民

所共享，不應有原住民與漢人族群之分別而有所差異，

況且信義鄉境內鄉民由多元族群融合生活在一起，歷經

多年共存共榮建立互助和諧深厚基礎，若此時有少數人

藉由此議題欲製造族群互為對立之態勢，亦非村民所樂

見，更不符村民和睦相處快樂助人為本之生活期待。 

(五) 縣府有3.5億前瞻計畫規劃建設東埔村，最後東埔村原住

民部落都未分配到建設，六個鄰若分各一仟萬加起來六

仟萬已足夠給部落建設，村長從未替部落爭取放任給飯

店業者主導。 

答辯內容如下： 

    本項罷免理由更是為不公不義之控訴，倒果為因，

將村長在該計畫執行過程中為東埔原住民聚落不斷努力

爭取調整地付出完全抹煞，又將其時以譏笑時以謾罵，

家人為此而感到難過與不捨。計畫經費補助機關為內政

部營建署，申請計畫經費為南投縣政府，計畫執行機關

為南投縣政府，補助計畫原則為計劃實施預定地點須處

都市計畫範圍內，即非都市計畫範圍內非計畫補助對

象。又本計畫自規劃進行開始，有召開多次的地方說明

會，目的於廣納地方族群村民意見，作為研擬計畫內容

參考原則，然於召開數次地方說明會時，均未見持反對

立場之人士在場表達意見，卻於施工過程與完工後對該

計畫工程加以批評與指責，並捏造該計畫成效不彰的假

像與訊息，形成地方與論衍生出村長未善盡職務之究

責，意圖作為村長不適任之理由條件，演變至今謂村長

從未替部落爭取放任給飯店業者主導罷免村長之理由。 

(六) 主觀上本案罷免村長之主要原因，係源自村長即本人因

村務推動需求，且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下將鄰長工作另由

適宜之熱心村民來協助推動，地方制度法明文鄉之下設



村；鎮、縣轄市及區之下設里。村、里長由村、里民依

法選舉之，任期均為4年，受鄉（鎮、市、區）長指揮監

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其中並未見鄰長編制

規範，顯見鄰長一職即功能居為輔佐村長之幕僚，協助

村長推動各項村務，想當然爾鄰長倘無心協助推動村務

或長期堅持己見阻礙村務進行，一般習慣及正常責任政

治體制下，絕對有相當理由與客觀條件予以認同鄰長人

員調整的正當性。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倘若僅以個人

理念未獲認同進而不惜犧牲民主體制及公共利益，紛爭

將源源不斷，永無寧日，實非村民所期待，亦背離國家

民主體制之精神與初衷。 

四、罷免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止時間： 

(一) 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4日至同年12月18日。 

(二) 時間：每日上午7時至下午10時。 

 

 

主任委員  林明溱 
 

 

 

 
 

 

      

      

      

      

      

      
 


